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ＭＬＫ１０１－１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16)125 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

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

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

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01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02 单位详细名称：                           

03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4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单位位于：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15 

单位注册地及区划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注册地位于：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05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号码    □□□□□□□□-□□□□□□ 

邮政编码    □□□□□□ 

电子邮箱                             
 
 
网    址                             
 

06 
行业类别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1          ；2           ；3            
行业代码  □□□□ 

(统计机构填写) 

07 

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如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为多个，请复选) 

机关级别：1国家   2 省(自治区、直辖市)   3 地(区、市、州、盟)    4 县(区、市、旗) 

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机关级别 □      登记注册号                         

2.编制部门                  机关级别 □      登记注册号                         

3.民政部门                  机关级别 □      登记注册号                         

4.国家税务部门              机关级别 □      登记注册号                         

5.地方税务部门              机关级别 □      登记注册号                         

9.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      机关级别 □                                         

08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09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10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20 省(自治区、直辖市)     40 地(区、市、州、盟)     50 县(区、市、旗)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1 社区(居委会)           72 村委会             90 其他 

11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12 营业状态□ 1 营业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 当年关闭 5 当年破产 6 当年注销 7 当年吊销 8 注册未经营 9 其他

13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    □ 

1 企业会计制度    2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3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4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9 其他

28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     □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9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 

14 
机构类型      □□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3 居委会          54 村委会        55 农民专业合作社      90 其他组织机构 

16 
产业活动单位数 
总计         个     其中：  1 农林牧渔业        个     2 工业          个    3 建筑业        个 
4 批发和零售业      个      5 住宿和餐饮业      个     6 房地产业      个    9 其他          个

17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18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营业收入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资产总计             千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千元 

27 
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非企业单位支出（费用）               千元                      年末资产              千元 

20 

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写)    本企业是    □ 
1 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2 成员企业——请填直接上级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上级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21 

建筑业及房地产业企业资质等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有资质的企业，请填写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没有资质的填‘9999’）□□□□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资质等级  □   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4 四级   5 暂定   9 其他 
物业管理业企业资质等级        □   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9 其他 

32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经营形式 □ 1 独立门店     2 连锁总店(总部)  3 连锁门店    9 其他 

29 

零售业态    □□□□ 
有店铺零售 

1010 食杂店   1020 便利店   1030 折扣店   1040 超市           1050 大型超市   1060 仓储会员店 
1070 百货店   1080 专业店   1090 专卖店   1100 家居建材商店   1110 购物中心   1120 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2010 电视购物   2020 邮购     2030 网上商店    2040 自动售货亭    2050 电话购物  2090 其他 

33 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                  平方米 

22 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      □      1 一星     2 二星    3 三星    4 四星    5 五星    9 其他 

35 住宿和餐饮业年末餐饮营业面积                  平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移动电话号码：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20   年   月   日 

（法人单位在此盖章） 

说明：新增单位填报时，表中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和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填全年预计数。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1.组织机构代码（01）：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组织机构代码共 9位，无论

是法人单位还是产业活动单位，单位代码均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法定代码填写规定

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码，不得使用临时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也可参照税务部门颁发的税务登记证书上的税务登记号的后九位填写）。

产业活动单位是本部的，如果没有法定代码，使用法人单位法定代码的前 8位，第九位校验码填“B”。

（2）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尚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部门从临时码段中赋予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2.单位详细名称（02）：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

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3.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03）：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填写；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机关的法

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社团法定代表人按《社团法人登记证》填写；民办非企业单位按《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填写；基金会按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4.单位所在地及行政区划（04）：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及行政区划代码等。本栏分三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表单位免填。

行政区划代码：指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按设计管理部门最新更新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填写。

第二部分：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三部分：单位归属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所有位于城市的单位均填写本项。位于城市内的单位填写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区

（居委会）的名称；位于农村的单位免填本项。

5.单位注册地扯及区划（15）:指单位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经营地扯。本栏分为两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表单位免填。

第二部分：单位注册的详细地扯。建筑业单位必须填写本项；其他行业单位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需填写本项，地址相同的可免填。

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

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6.联系方式（05）：包括长途区号、固定电话、电话分机号、移动电话、传真号码、传真分机号、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和网址。所有单

位均填写本项。在填写电话号码时，将号码以左顶齐方式从左向右填写在方框内。

7.行业类别（06）：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本项分二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并按

其重要程度或总产值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军工企业兼生产民品的，只填写主要民品的名称。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主要产品）名称。

第二部分：行业代码，基层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4754－2002）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8.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07）：指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的机关（或批准成立的机关）名称、级别和登记注册号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

项。

9.登记注册类型（08）：指企业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所有单位均填报

本项。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

代码》确定。

10.控股情况（09）：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

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和其他六类。本项限企业法人填写。

11.隶属关系（10）：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按照国家标准《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T12404-1997）分为：中央、省、

市（地区）、县、街道、镇、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所有法人单位均填写本项。

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各级政府（中央、省、地、县、乡、镇）、党委、人大、政协等机关的隶属关系填写本级。如：省政府的隶属关系填“省”。

隶属于“中央”的单位兴办的集体企业，隶属关系填“其他”；省属以下的企业（单位）办的企业（单位），其隶属关系与企业（单位）

本身

的隶属关系一致。

无主管部门的单位、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办事机构所开办的第三产业等单位填“其他”。

12.开业（成立）时间（11）：除筹建单位外，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3.营业状态（12）：指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状态。本项限企业法人和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填写。

14.执行会计标准类别（13）：分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事业会计制度、行政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其他五种情况。所

有法人单位均填写本项。

15.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28）： 限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填写本项。按相应的分类填写代码，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1.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见财政部第 33 号令），2.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见财政部财会（2011）17 号文），不属于以上两类，归入 9.执行其他

企业会计制度。 

16.机构类型（14）：分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

组织机构。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7.产业活动单位数（16）：本项指标填写法人单位所属的全部产业活动单位按统计专业分组的单位数。所有法人单位均填写本项。

单产业法人单位填本项时，在“总计”项选填“1”，并在相应专业项填“1”。 

多产业法人单位填报本项时，要填报其所有的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的产业活动单位）的总计数，并分

别按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电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和其他等专业填报。其中： “9其他”产业活

动单位个数指除前 6项专业以外的产业活动单位个数。 

18.从业人员期末人数（17）：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

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所有法人单

位均填写本项。 

从业人员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

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9.企业主要经济指标（18）：限企业法人，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填写本项。 

（1）营业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

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2）资产总计：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

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

总计”项目的期末数填写。 

（3）营业税金及附加：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收入中抵扣的税金和附加，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根据会计“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税金及附加”代替填

报。 

20.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27）：本项限机关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村委会以及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

的事业单位法人和其他法人单位填写。 

（1）非企业单位支出（费用）：行政事业单位填报“本年支出合计”，指行政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资产耗费和损失等支

出情况。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本年支出合计”项目填报。 

（2）年末资产：指行政事业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取自资

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合计年末数。 

21.企业集团情况（20）：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写。 

22.建筑业及房地产企业资质等级（21）：根据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划分的等

级。本项限建筑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管理企业法人填写。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2015 到 2016 年底为建筑业企业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过渡期，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2007 年第 159 号）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2001]82 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但还未换发新版证书的企业，按其证书编号的前 4 位代码填写。依据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已领取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需根据新版证书的主项资质等级项

中的文字，暂仍对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2001]82 号）的资质等级填列 4 位资质等级编码（劳务资质证书的劳务分包建筑

业企业填报 C990）。没有《资质等级证书》的建筑业企业填“9999”。 

23.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经营形式（32）：本项限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及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经营的基本形式，包括： 

（1）独立门店；（2）连锁总店（总部）；（3）连锁门店；（4）其他方式：指不属于上述经营形式的企业。 

24.零售业态（29）：指零售企业（单位）为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而形成的不同经营形态；分类原则是，零售业

态按零售店铺的结构特点，根据其经营方式、商品结构、服务功能，以及选址、商圈、规模、店堂设施、目标顾客和有无固定营业场所

进行分类。本项限零售业企业法人及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填写。 

25.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33）：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用于本企业从事零售业务的对外营业的面积，不包括其办公用房、

仓库、加工场地以及对外出租场地。按年末实有建筑面积统计。本指标应与商品销售额统计相匹配。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必须填报，其他

单位不能填报。 

26.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22）：本项限住宿业企业法人填写。 

星级等级：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星级酒店评定标准》（GB/T14308-2003）,并经过有关旅游管理权威部门评定（验收）后授予“星

级”称号的宾馆、饭店等住宿设施的等级划分；没有星级等级的填写“9其他”。 

27.住宿和餐饮业年末餐饮营业面积（35）：指住宿和餐饮企业对外提供餐饮服务的就餐面积和从事食品加工、烹饪、调制的厨房面

积，不包括办公用房和仓库等面积。按年末实有建筑面积统计。本指标应与餐费收入统计相匹配。住宿业和餐饮业企业必须填报，其他

单位不能填报。 

 


